北京市门头沟区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城乡就业工作意见实施情况公开征集意见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做好促进城乡就业工作，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和扩大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9〕4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保障局关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京政办发〔2008〕57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稳定就业扩大就业六项措施的通知》（京政发〔2009〕6号）要求，2009年8月24日，区人社局起草，并经区政府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后以区政府名义印发了《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劳动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城乡就业工作意见的通知》（门政办发(2009)50号）。
[bookmark: _GoBack]文件主要内容为充分认识促进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就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完善就业促进政策，立足我区城乡就业工作实际，紧扣当时就业工作形势需求，聚焦破解城乡劳动力就业难题，兼顾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帮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着力构建全方位就业促进工作体系，有序推进、稳定了我区就业工作，
根据《门头沟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制度》规定，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增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及时掌握政策落地实效，优化完善就业服务保障举措，区人社局成立了专项评估小组，制定了科学细致的评估方案，组织召开了专题调研会，对文件实施以来的政策执行情况、成效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决定对该规范性文件开展后评估，对文件的内容、实施成效、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评价。现面向社会对该文件的内容、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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